
大连艺术学院用地补发规划条件公示
2020-11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我局现将拟审批事项向社会各界予以公示（具体内容详见大连金普新区网站https://www.dljp.gov.cn及现场公示牌）。如相关部门及利害关系人有异议，请在本公示发布后7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或无异议，我局将依法进行批复。

      大连市自然资源局金普新区分局

[image: image1.jpg]\

(=% 2N

F 3
s

%

'\

\'__I__I__I__I__I__

K

AIJ"_%

NIZ.
1 ( 1 AN W(

AN

.
//\//I__I__I__I__*lJL
04 |
T
W /

o

N

Gy
<

_ iy
VB ,

v x\/\/ @«y Qﬁ
\%
Lo A\ .
7 A\ "%

I
553

L

AN

e




             2020年9月27日   


                                             

大连艺术学院用地补发规划条件


1.限制性条件


1.1用地位置: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辽宁街39号（用地范围详见附图）。


1.2用地面积:52272平方米。


1.3用地性质:文体娱乐用地。


1.4容积率: 1.017(依据不动产权证,计容建筑面积53136.8)。


2.指导性条件


2.1建筑密度:不高于 45% 。


2.2绿地率: 不低于20% 。


2.3建筑高度: 60米以下。


2.4建筑退线:


新建地上地下建（构）筑物临东北侧退后用地红线不少于10米，其他方向新建地上地下建（构）筑退后用地红线不少于5米，与周边建筑的间距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


2.5交通出入口方位:北侧沿东北大街、西侧沿辽宁街各设一个出入口（以最终审批方案为准）。


2.6停车要求:按规范要求合理设置地上地下停车位。


3.遵守事项


3.1规划用地内建筑应满足相关法规、技术规范的要求，并应符合市政工程设施、无线电收发区、微波通道、军事和国家安全设施等技术规定。


3.2应解决、安置好红线和城市道路范围内土地及地上（下）各类设施的动迁等问题后，方可进行下一步工作。


3.3解决好因规划不同步实施产生的相关问题；新建建筑与周围原有建筑物间距应符合消防、安全、日照、卫生等要求，并保证周边道路、市政等基础设施的正常使用。


3.4本用地内应按国家规范设置开关站、换热站、给水加压泵站等基础设施，由开发单位负责投资建成后，将土地证、产权证一次性办给各专业公司或相关主管部门。其建筑面积及布置方式应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规范要求。


3.5涉及到的环境影响评价、压覆矿产资源、地质灾害危险、国家安全、生产安全、军事管理、土地、交通、地震、气象、文物、林业、海洋、卫生、防洪、人防、绿化、消防、房产、电力、燃气、给排水、热力、通讯等事宜，须征得相关部门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








3.6管网布置应执行管网规划条件，平面布局规划应充分考虑各项市政管网、配套设置容量及技术要求，编制管网综合规划方案。


3.7特殊要求：规划用地内地下部分若包含市政公共管线，涉及到保护、迁移改线等工作，需征求规划、城管及管线专业公司同意后施工。


3.8建（构）筑物设污水排放措施的，地下室需独立设置污水系统，且备有污水提升设备，在非正常情况下启动污水提升设备。  


3.9未经依法审核同意，本文的各项内容不得随意变更。


    除上述要求外，还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大连市城乡规划条例》及相关法规、技术规范要求。涉及其它相关管理部门要求的，应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4.说明


4.1本条件只作为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和方案设计的参考依据。


4.2方案设计须由经审核批准勘测设计资格证书的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承当设计。设计单位必须按设计资格证书的等级范围承接设计任务，越级承接的设计文件无效。


4.3规划总图必须在近期实测1:500现状地形图上绘制（现状地形须经勘察测绘主管部门盖章），近期现状地形图应包括用地周边道路及周边50米范围。


4.4方案应附报建筑主要立面及沿城市干道彩色透视图、鸟瞰图及夜景效果图。


4.5设计方案应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法规及技术规范，所涉及的面积、层数、容积率等技术指标以设计单位报送图纸中标注为准；如出现挡光、技术指标偏差及其它技术问题，由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承担责任。


4.6满足绿色发展要求：


鼓励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装配式建筑的装配率应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标准和规定的要求，单体装配率不低于50%，装配式住宅需产业化全装修等绿色建筑要求。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作要求。


4.7配建停车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要求：按照总停车位数量10%的比例配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余下90%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





审批事项：规划条件                         


公示时间：2020年9月28日至2020年10月4日





公示内容咨询电话：87612548


公示意见反馈电话：87612661





                 


网上反馈意见邮箱：� HYPERLINK "mailto:dkgongshifankui@126.com" �dkgongshifankui@126.com� 


公示时间：2018年XX月XX日至2018年XX月XX日         公示意见反馈电话：87612661








